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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引才平台载体资助项目申报书

	
	
	
	

	
	
	
	

	
	申 报 人
	
	

	
	申报单位

（盖章） 
	
	

	
	项目名称
	
	

	
	申报日期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申报书的各项内容必须如实填写，无此项内容则填无。

二、项目名称应规范、准确，未经批准不得冠以“国家”“中国”“中华”“全国”“全球”“世界”“高峰”以及类似含义字样，项目主题应鲜明、内容务实。项目名称和主题可参考借鉴：

1.核心技术攻关“揭榜挂帅”对接会。聚焦吸引具备攻坚能力的领军人才团队。

2.“青年学者学科对话”前沿研讨会。聚焦学术交叉领域，强化青年学者间的思想碰撞，提高引才合作成功率。

3.“青年科技人才创新路演”交流会。通过人才展示技术成果、项目方案，对接应用转化引才资源，提升交流的实效性。

4.“海外优才项目对接”洽谈会。针对海外人才携带的技术项目、创业计划，提供与本地企业、资本洽谈渠道。

5.“产业创新专家智库”咨询会。吸引产业高端人才智力支持，助力地方产业长远创新发展。

6.“重点项目人才需求”精准对接会。明确重点项目的岗位缺口与能力要求，定向邀请匹配人才。

7.“企业引才·人才择业”双向优选会。突出企业与人才的双向选择，配套政策解读、薪酬谈判指导等服务。

8.“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合伙人”洽谈会。以“技术合伙人”身份吸引人才，绑定人才与企业长期发展利益。

9.“县域产业乡土人才”供需对接会。针对县域特色产业，挖掘和对接懂技术、熟市场的本土实用人才。

10.“人工智能顶尖团队”创业对接会。瞄准AI领域顶尖人才团队，对接应用场地、资金扶持等配套资源。

11.“文化创意设计人才”嘉年华。以展览、工作坊、项目签约等形式，吸引文创设计、非遗传承等领域人才，助力地方文化产业发展。

12.“新能源产业关键人才”校企对接会。联动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企业，定向输送电池研发、储能技术等关键岗位人才。

13.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重点企业、重点产业行业协会（商会）、重点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创新联合体）理事长单位、政府指导下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举办的其他聚焦于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的引才聚才留才活动。

三、文字描述要清晰，突出重点，叙述简要。内容空泛、缺乏实质性引才环节的，不予支持；绩效目标不明确、无法量化考核的，不予支持；预算方案不合理，存在虚高或与活动规模明显不符的，不予支持。

四、此申报书使用A4纸双面打印，一式两份。

	单 位 概 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社会组织 □ 

	注册资本
	 万元
	固定资产
	万元
	流动资金
	万元

	法人代表（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号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开户银行
	
	账号
	

	职工情况
	员工总数   人；管理  人；专业技术    人；技能   人；其他   人

	学历情况
	博士  人；硕士   人；本科   人；专科   人；高中及以下    人

	企业营业收入
	2023年         万元；2024年       万元

	企业纳税
	2023年         万元；2024年       万元

	绩效目标
	对接优秀创新创业人才    人；预期引进优秀创新创业人才   人

	
	促成校企、院企等合作项目  个；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签约   项

	单位简介
	

	
	

	
	

	
	


	内 容 提 要
（可附页，仅供参考）

一、项目名称、聚焦产业领域、主题

二、项目实施方案
应体现申报项目要求中第（一）（二）（三）项内容要求。

三、主要保障措施 
    

保障机制、措施等；项目实施可能遇到的问题、风险、难点及解决办法等。


四、预算安排
申请资金、匹配资金数额及具体支出预算。应体现申报项目要求中第（五）项内容要求。

五、项目预期效果

详细说明通过开展引才平台载体活动，可以实现的引才、留才等方面的实际效果和绩效目标，作为结项检查的重要依据。应体现申报项目要求中第（四）项内容要求。
六、声明

项目单位和负责人承诺：我单位及本人负责的申报材料信息真实准确，所有承诺诚信可靠。如有失实，愿意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人承诺及审核意见

	申报人
承  诺
	本人确保填报信息、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行为，愿承担相应后果。  

申报人：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审查

意  见
	

	
	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审核无误，拟同意申报。同时，近三年我单位在安全生产、税务缴纳、劳动保障等方面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和严重失信行为。

	
	负责人：           （公  章）

	
	                                           年   月   日

	主管单位审查

意  见
	

	
	    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审核无误，同意申报。

	
	           （公  章）

	
	

	
	                                           年   月   日

	县级
人社部门

财政部门
意  见
	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审核无误，同意申报。

	
	

	
	   人社部门（公  章）            财政部门（公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市级人社部门

财政部门/中省直单位省级主管

部门意见
	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审核无误，同意申报。

	
	

	
	   人社部门（公  章）            财政部门（公  章）                                                                                                                                                                      

	
	或中省直单位省级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